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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湖南金农提供借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支持子公司发展，2016年 7 月 20 日，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丰乐种业”或“公司”）与控股子公司湖南农大金

农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金农”）签订借款协议，公司以自

有资金为湖南金农提供总额不超过 1000 万人民币（含）的借款额度，

合同有效期限为一年，用于生产经营，在有效期、额度内公司向湖南

金农提供借款，公司将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湖南金农收取利息，湖

南金农按先还息再还本的原则偿还，在借款期限届满后连本带息一次

性偿还公司。 

丰乐种业持有湖南金农 51%股权，合肥华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

有湖南金农 31.5%股权（经公司经理办公会同意，受让湖南金农其他

自然人股东股权）为湖南金农第二大股东。合肥华春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是公司水稻产业生产科研骨干员工汪华春等 43 名自然人自筹资金

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秉承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公司认定该项交易事实上构成了上

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于 7 月 20 日召开五届三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为控股子公司湖南金农提供借款的议案》，董事会同意为湖南金农



提供总额不超过 1000 万人民币（含）的借款额度，期限为一年。 

议案表决时本公司 5 名董事一致通过，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

立意见（详见本公告第六部分）。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借壳。湖南金农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按照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该议案将在提交最近一期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

施。 

二、湖南金农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农大金农种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长沙市芙蓉区远大一路 719 号长沙种业大厦办公楼四楼 

成立日期：2005年 5 月 9 日 

法定代表人：李卫东 

注册资本：叁仟万圆整 

主要经营范围：选育、生产、推广、销售水稻、棉花种子（在本

企业许可证核定范围内经营），提供农业领域的技术服务与科技咨询

服务。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湖南金农总资产为 859.74 万元，净资

产为 172.45 万元，2016 年 1-6 月湖南金农实现营业收入 704.62 万

元，净利润 46.65万元(未经审计)。 

三、合肥华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合肥华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合肥市蜀山区樊洼路 8 号 

成立日期：2016年 1 月 13 日 

法定代表人：汪华春 

注册资本：伍佰万元整 

主要经营范围：农业投资咨询；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策划；市场

调查；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房地产投资咨询。 

四、协议主要内容 

湖南金农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后经营状况良好，营业收入稳步提

升，为进一步扩大生产经营工作，急需补充流动资金。为支持湖南金

农的发展，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为湖南金农提供总

额不超过 1000 万人民币（含）的借款额度，期限不超过一年，用于

生产经营，公司将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湖南金农收取利息。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湖南金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具有控

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借款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本次

借款使用公司自有资金，且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收取利息，对

公司生产经营不会产生影响。本次借款有利于子公司发展壮大。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经过了本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查及审慎地调

查，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该事项不存在关联董事，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公司借款给湖南金农是为支持其发展，解决其经营发展资金需

要，《借款协议》遵循了主体双方的平等、自愿和有偿原则，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做出的决

议。 

七、备查文件 

1、五届三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借款协议。 

特此公告。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